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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行政院函送鄭委員汝芬就改善幼教人員之薪資待遇及工作條件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037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10-311） 

鄭委員就改善幼教人員之薪資待遇及工作條件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私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之勞動條件及薪資待遇，係依「勞動基準法」規定，由勞雇雙方議定

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其工資應依勞動契約定期給付，終止契約時並應結清工資給付；

至遲亦應於原約定之工資給付日給付。雇主不得以無端之理由，恣意扣發工資。另為使各事

業單位確實瞭解並遵守法令，勞動部每年均就「勞動基準法」相關議題，與各地方勞工行政

主管機關共同辦理「勞動基準法令宣導會」。104 年度仍將賡續辦理，並將工資、工時等相關

規定訂為法令宣導重點，加強宣導及輔導雇主確實改善，提供勞工合理勞動條件。 

二、勞動部自民國 98 年至本（103）年期間，每年皆執行「私立托兒所及幼稚園勞動條件」專案檢

查，6 年期間合計檢查 320 家，其中違反勞動法令家數比率已由 98 年之 66%降至本年之 35%

，本年是項專案檢查前 3 名違反項目依序為未依規定給予加班費、未置備勞工出勤紀錄卡、

延長工作時間不合規定。違反法令規定者，均移請勞工主管機關處分，同時通知教育主管機

關，協助督促改善；教育部均配合該專案檢查，函請地方政府督導改善。另為擴大勞動條件

檢查量能，勞動部自本年起推動「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基準法令實

施計畫」，以充實地方主管機關勞動條件檢查人力，該計畫已將幼兒園納入檢查實施對象，

將可有效保障幼教人員基本勞動權益。 

三、為確保幼兒園合法營運，保障教職員工就業基本權益，教育部業將幼兒園教職員工之津貼權益

、保險及退休制度等面向納入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並於 102 學年正式啟動基礎評鑑，該學

年全國約有 1,400 家幼兒園接受基礎評鑑；復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51 條第 9 款規定，

經追蹤評鑑仍未改善者，處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該部並已修訂「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學

前教保工作實施要點」，針對提供員工友善工作環境且符合一定條件之私立幼兒園予以經費

獎勵。本項補助自 103 學年度實施，補助額度依招收幼兒人數按級距補助 10 萬元至 20 萬元

不等，對已建立健全及完善人事薪資制度之私立幼兒園，具鼓勵意義，並兼具示範引導作用

，進而引領其他私立幼兒園朝此目標邁進，提供私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更佳之工作環境及

薪資保障。 

四、另為提供多元之教保服務型態，教育部業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9 條規定，發布「非營利

幼兒園實施辦法」，並訂定辦理非營利幼兒園補助要點，鼓勵地方政府設立非營利幼兒園。

地方政府除得興辦公立幼兒園外，亦得委託公益性質法人辦理或由公益性質法人申請興辦非

營利幼兒園，採公私協力方式，以成本價格經營方式，提供幼兒家長優質且平價之教保服務

選擇。是類非營利幼兒園，訂有教保服務人員之薪資支給基準，以保障渠等人員合理薪資，

並鼓勵公益法人團體積極參與，以貫徹提供優質、平價、普及、近便之學前教保服務環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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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目標，並建構教保服務人員之友善工作環境。 

（二十八）行政院函送林前委員佳龍就第八屆第六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 日院臺施字第 1030067958 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1 日台立院議字第 1030705688 號 施政報告質詢

10 號） 

林委員就臺中市都會地區大眾捷運系統後續路網橘線及藍線與快捷巴士（BRT）路網產生競合

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關於臺中市都會地區大眾捷運系統後續路網橘線及藍線與快捷巴士（BRT）路網產生競合問題

： 

(一)臺中市政府本（103）年 8 月 19 日分別提送臺中市都會地區大眾捷運系統後續路網橘線

及藍線可行性研究，本部業於本年 10 月 6 日及 16 日函復該府審查意見，針對捷運藍線

及橘線與臺中市政府辦理 BRT 路網重疊部分，業請該府釐清並依「大眾捷運系統建設及

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申請與審查作業要點」第 2 點有關「地方主管機關辦理可行性研究前

，應先完成都市發展規劃及綜合規劃（含公共運輸發展計畫及大眾捷運系統整體路網評

估計畫）作業程序」規定，提出臺中都會區都市發展規劃及公共運輸發展計畫，以及捷

運路線興建之優先順序。 

(二)按本部本年「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業針對公車捷運系統建置訂定補助項目，包含：

公車捷運系統建置之規劃、研究與設計、進出車站路段鋪設 RC 路面、候車設施、優先號

誌偵測設施及雙節低地板大客車等，至公車捷運系統之細部設計、路段中之 AC 路面、各

項設備設施維運傳輸擴充及更新項目、營運養護及其他費用等項，則由該地方政府自行

籌措經費。另目前 MRT 之相關規劃或建置並非上開計畫補助範圍，當無補助預算排擠問

題。 

二、關於臺中捷運綠線工程進度問題，按臺中捷運前因機電系統統包工程 3 次流標及用地取得因素

延宕，迄至本年 9 月底止，進度為 55.81%，本部除繼續協調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及臺中市

政府積極辦理外，為利整體計畫合理管控，亦已請該府會同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檢討辦理

修正計畫中。 

三、關於基隆交通建設問題，按重大交通建設計畫需經本部審酌其推動之可行性及必要性，依規定

循序辦理，有關捷運延伸至基隆部分，本部業於民國 100 年 7 月 1 日補助基隆市政府 500 萬

元辦理臺北捷運民生汐止線延伸至基隆市可行性研究，臺北市政府並已於本年 10 月 9 日開會

同意協助基隆市政府辦理本案可行性研究在案，俟基隆市政府完成可行性研究報告書到部後

，本部將循序辦理審查。 

（二十九）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核認臺籍老兵身分及核發撫慰金問題


